
第四章  项目招标需求 

 一、清运服务范围及内容 

（一）托底收运范围和内容 

1、机关、事业单位及镇属企业产生的装修垃圾、大件垃圾和枯枝落叶； 

2、集镇区公共区域（包括通波塘东、西老街及 104地块）；南至崧泽大道；北至华重公

路；西至回龙支二路；东至崧建路（包括福贸路往东延伸段），产生的装修垃圾、大件垃圾

和枯枝落叶。 

3、全镇所有封闭式居住区、散居楼居民日常产生的大件垃圾、枯枝落叶。 

4、集镇区域 14个封闭式居住区、散居楼——泉山居委：陈华港小区、逸皓华庭、夏阳

金城一期、夏阳金城二期；泉华居委：现代华庭一期、现代华庭二期；福泉居委：散居楼、

福泉新区、福泉一村、福泉二村、万事发小区；福定居委：康博小区、康浦景庭、江南城小

区、中心小区，居民日常产生的装修垃圾。 

5、农村地区 9个村（郏店、毛家角、新联、中新、回龙、新丰、章堰、徐姚、福泉山，

含福泉居委水产组），村民日常产出的装修垃圾、大件垃圾和枯枝落叶，但不包括村民建房

产出的建筑垃圾。 

（二）自费清运范围和内容 

1、除上述免费清运范围外的其他商品房小区，居民日常产生的装修垃圾，由中标单位

按照公示价格直接向垃圾产出方收取清运费。为鼓励居民通过正规渠道处置装修垃圾，建议

居住区清运费收取不得高于中标价，进区再生利用中心的处置费由镇财政承担。 

2、除上述免费清运范围外的商铺门店等非居住区产生的装修垃圾、大件垃圾和枯枝落

叶按照“谁产出、谁负责、谁付费”原则，按照公示价格收取清运费和处置费。 

二、清运费用 

1、本项目按装修垃圾、大件垃圾、枯枝落叶等总量测算，全年全镇产出约 50000 吨。

本轮采购计划仍使用 8吨车运输，约 6250 车次，清运经费按照 6250 车次×736元/车（8吨

/车）=4600000元。 

2、清运服务费用按进区再生利用中心的车次按实结算，每半年支付一次。超出部分不

予另行结算。 

3、服务期内如遇区再生利用中心发布暂停接收通知，暂停接收期间中标单位清运至其

它规范消纳场所的运输费用计入结算范围内。 



三、清运工作要求 

1、中标单位作业车辆必须经本镇书面盖章确认后，至区绿化市容局办理车辆 IC卡后方

可进入区建材再生利用中心末端处置设施实行集中处置。企业具备分类装运自卸车辆（8吨

车）不少于 3辆，铲斗车不少于 2辆，每辆车配置驾驶员 1名。 

2、中标单位不得发生车辆跨街镇清运作业，不得交叉收运作业，实行专车专运；须严

格落实分类运输管理，确保进区建材再生利用中心消纳处置纯净度不低于 90%，因纯净度不

达标造成退返的，由中标单位承担相应责任。 

3、中标单位应派遣作业人员、车辆、机具对服务范围内进行每日巡查，各类非生活垃

圾应按照暴露垃圾 48小时处理机制实行清理，同时做好清理前后拍照取证工作。 

4、具备突击整治作业能力，能够及时配合上级部门相关检查、整治工作要求。 

5、发现专用车辆擅自装运实施范围以外的（本镇域外）装修垃圾进入区建材再生利用

中心处置的，一经确认，立即终止服务合同并追究其法律责任。 

6、发现专用车辆擅自装运未缴纳处置费的建设施工单位、企业、门店商铺产生的装修

垃圾进入区建材再生利用中心处置的，一经确认，除扣罚装运量处置费以外，每发现一次扣

罚当季度服务费的 5%，发现三次及以上的扣除当季度服务费的 20%，并终止服务合同。 

7、农村地区及居住区产出的装修垃圾应由产出人自行驳运至指定临时堆放点分类堆放。 

8、中标单位在垃圾清运全过程中的安全管理由中标单位自行负责，制订相应的安全管

理制度，期间所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由中标单位自行承担，与采购方无关。 

四、其它要求 

1、采购预算为 460 万元人民币，投标总报价不得超出限价 460 万元，否则该投标文件

作为废标处理。 

2、服务期限：2026年 5月 1日-2027 年 4月 30日，一年。 

3、付款方式：经考核后按半年度结算。 

4、转让与分包：本项目不得转让与分包，一经发现，将终止服务协议。 

五、监督考核 

1、镇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牵头村居、保洁公司对服务单位进行管理和业务指导，每季

度开展专业检查评估，评估结果与作业经费挂钩，作为费用支付的重要依据。 

2、原则上考核成绩 90分及以上（含 90分），支付季度全额费用；得分 85（含）-90分，

扣除 5%季度作业经费；得分 80（含）-85 分，扣除 10%季度作业经费；得分 80 分以下的，

一次约谈中标单位负责人，扣除 15%季度作业经费。连续两次考核低于 80 分的，扣除剩余



服务经费的 20%，并终止服务协议。 

《重固镇整区域非生活垃圾清运服务考核标准评分表》 

序号 考 核 内 容 评 分 标 准 标准分 
考核

得分 

1 
作业人员须穿着统一制服，文明作

业，无扰民现象发生。 

作业人员着装异常、存在作业扰

民现象任何一种扣 2分。 
10   

2 
道路两侧及重点区域非生活垃圾清运

及时；日常巡查人员、车辆到位。 

清运拖沓（48小时内未清理完

毕）每证实一次扣 5分。巡查不

及时造成清运滞后，每证实一次

扣 3分。 

20   

3 

清运车辆纳入市级监管平台；运输途

中严禁拖挂滴漏、保持车容车貌整

洁；清运的非生活垃圾进入指定消纳

场处置，严禁跨街镇清运作业。 

运输车辆未纳入市级监管平台扣

5分；车体不洁、有拖挂现象扣 2

分；发现擅自处置或跨街镇收集

清运，一经证实扣 30 分。 

30   

4 

服务管理机制齐全，制定管理方案、

人员信息、排班明细、作业规章制

度、清运处置流程、去向。 

企业管理材料明细每缺失一项扣

2分。 
10   

5 

台帐资料齐全，每日处置台帐、清运

前后照片、文字材料记录、按时上报

每月报表。 

台帐资料每缺失一项扣 2分，未

按时上报信息扣 2分。 
10   

6 曝光投诉、通报批评事件 

被证实市级督查通报、媒体曝光

1次扣 10分；区级 1次扣 5分；

群众投诉 1次扣 2分。 

20   

合计   100   

六、投标文件的商务和技术文件内容要求 

投标人应按照招标文件评标办法中的评分细则及相关要求编制投标文件，其中投标文

件的商务、技术响应文件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1、商务响应文件由以下部分组成： 

（1）投标函； 

（2）开标一览表； 

（3）报价明细表； 

（4）资格条件响应表及实质性要求响应表； 

（5）企业综合实力、类似项目业绩等投标人认为其他必要的说明。 

2、技术响应文件由以下部分组成： 

（1）服务定位和目标； 



（2）项目重难点分析及对应思路； 

（3）管理方案； 

（4）实施作业方案； 

（5）项目管理组织架构及管理制度； 

（6）服务承诺及优惠承诺； 

（7）安全文明措施； 

（8）质量保证措施； 

（9）应急保障方案； 

（10）人员配置方案； 

（11）车辆及设备配置； 

（12）投标人认为其他必要的说明。 

3、上传扫描文件要求 

投标人应按照招标文件规定提交文件，并按照规定在电子采购平台电子招网上投标系

统上传其所有资料，文件格式参考第六章投标文件有关格式。含有公章，防伪标志和彩色

底纹类文件（如营业执照、税务登记、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被授权人身份证、中小企

业声明函、认证证书、各种资质证明等）须清晰显示。如因上传、扫描、格式等原因导致

评审时受到影响，由投标人承担相应责任。 

招标人认为必要时，可以要求投标人提供文件原件进行核对，投标人必须按时提供。否则视

作投标人放弃潜在中标资格，并且招标人将对该投标人进行调查，发现有欺诈行为的按有关

规定进行处理。 

 


	第四章  项目招标需求

